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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泉教执〔2014〕14 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暑期 

学校安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泉州台商

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市属（直）各学校： 

今年 6 月份以来，我市接连发生 6 起学生校外溺水、1

起交通事故共死亡 9人。这 7起事故给学生家庭带来巨大的

伤害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引起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严

重关注，6月 29 日郑新聪市长批示：市教育局对暑期学生安

全要再布置。经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市师生非正常死亡 28

人，其中，丰泽区学生车祸死亡 1人；洛江区学生刑事、溺

水死亡各 1人；泉港区学生火灾死亡 1人；台商区学生高坠、

溺水死亡各 1人；晋江市学生溺水死亡 2起 4人；石狮市学

生车祸死亡 1人、溺水死亡 3起 3人；南安市学生溺水死亡

7 起 8 人、车祸死亡 1 起 1 人、教师自杀 1 起 1 人；惠安县

学生自杀 1人；安溪县学生溺水死亡 1人；永春县学生车祸

死亡 1人；德化县学生溺水死亡 1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

学校要从上述事件中吸取教训，举一反三，认真查找学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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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隐患，及时进行整改，切实提高师生安全教育的实效性，

减少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暑期即将到来，为进一步加强师生

安全防范工作，严防各类涉及师生安全事故的发生，现就进

一步加强学校暑期安全防范工作紧急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对学校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认识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深刻领会、认真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领导针对今年来发生的涉及学生安全的指示、批

示精神，深刻吸取事件教训，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觉，

切实提高学校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牢固树立“安全

第一”思想和安全发展理念，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局长、

校长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强化超前部署、

强化监督管理、强化责任落实和追究，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

校园安全事故的发生，切实维护师生生命安全和校园和谐稳

定。 

二、立即开展学校安全隐患大检查 

暑假在即，各地各校要立即行动起来，迅速组织开展校

园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重点加强校舍、校车、消防、

食品卫生、用电用气、教育教学设施等方面的安全检查和整

治，确保不留死角、不留空挡、不走过场，做到认真、全面、

彻底和底数清、情况明。对排查出来的安全隐患，要立即整

改，对于自身无法解决或一时无法整改的，要制定整改方案，

并立即报送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假期停止使用的

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微机室、校车、食堂和学生宿舍等

涉电设施、设备要切断电源，要加强危化物品、贵重物品存

放室的管理和看护，防止意外发生。 

三、强化安全教育，增强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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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安全教育。暑假前，各地各校要结合本地本

校的安全工作实际和近期发生的学生安全事故惨痛案例，利

用班会、队会、闭学式和安全讲座等形式，对每一个班级、

每一个学生进行一次认真的安全再教育，切实提高学生的安

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要组织动员广大师生及家长在

暑假期间积极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安全知识网络竞赛活动，

将安全知识竞赛作为学生暑假家庭作业的重要内容和暑期

安全教育的重要途径。 

（二）突出教育重点。各地各校要重点加强 6－14 岁小

学生、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防溺水和游泳安全

教育。要反复告诫学生，学习游泳必须在家长的陪同下进行，

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

救护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江、河、湖、海、溪、池、水库等水域游

泳（游玩）。发现同伴溺水时应立即呼喊大人营救，不要盲

目下水营救，以免造成群死群伤。要切实加强交通安全教育，

特别是要强化寄宿学生的返家乘车安全教育，认真做好与家

长的交接工作。要教育学生在暑假期间严格遵守交通规则，

未满 12 周岁不得在公路上骑自行车，未满 18 周岁不得骑摩

托车，严禁乘坐无牌、无证和超载车船，严禁在公路、铁路

上游玩；不随便与陌生人交流，防止被陌生人拐骗等，要让

学生懂得在发生危险的时候如何自救、呼救的办法。同时，

还要加强食品卫生安全教育、法制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三）密切家校联系。各学校要在放假前召开一次家长

会或进行一次家访，印发《致家长一封信》、发送手机短信

等方式，向家长通报学生在校表现以及学校放假至开学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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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应注意的事项，争取家长的支持与配合。同时，提醒敦

促家长（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切实履行监护人的职责，共

同做好学生假期的安全教育与防范工作。暑假期间，学校要

密切学生及家长的沟通联系，通过《告家长一封信》、家长

会、家访、电话、校讯通、手机短信和绿色平安信使、学校

网络、QQ 群等形式和途径，联系每一个学生和家长，深入开

展学生安全大家访活动，及时了解掌握学生假期的安全信

息，切实做到学生安全工作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要在

学生中建立互相联系的网络，加强学生之间的互相督促。 

四、进一步强化暑期学生集体外出和校车安全管理 

各地各校要严格学生集体外出活动安全管理，制定安全

措施和安全预案。有校车的学校要再次对校车进行安全性能

检测和全面检修，确保使用安全。要认真对校车进行清理，

淘汰车龄过长的校车，尽快更新升级为国标校车。要配合公

安部门对校车驾驶人逐一进行资格审查，严格按有关要求核

查驾驶人的驾驶资格、身体条件、驾驶技术和驾驶行为等情

况，坚决清退不合格的校车驾驶人。假期校车要停放在校内

指定地点，驾驶人员未经学校主管领导批准不得私自驾车外

出，更不能参与非法营运。学校不得将校车租用、借用给其

他单位或个人。 

五、进一步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进一步加强对校内不稳定因素的排查，要重点对特殊对

象、心理不健康人员、涉校涉生矛盾纠纷上访人员及其他可

能危害校园安全的人员逐个进行疏导化解，逐人进行教育稳

控，坚决防止矛盾激化引发个人极端暴力事件。要积极协同

有关部门对学校周边的治安状况进行全面的排查和整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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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掌握学校周边活动的精神病患者、有暴力倾向人员、因各

类矛盾纠纷可能铤而走险人员等特殊人群、高危人员的基本

情况，并及时报告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落实稳控措施，防止

危害师生安全。 

六、做好假期安全保卫和值班工作 

各地各校要认真安排好假日期间的值班护校工作，落实

24 小时值班巡逻和领导带班制度，值班人员要坚守工作岗

位，严守值班纪律，认真履行职责。要切实加强留校学生的

安全管理和治安防范，要指派专人落实陪护、巡查、点名和

定时查铺制度。各高校、中等职业学校要严格要求放假回家

的学生到家后及时向班主任报平安，学校要关心假期在校未

回家学生的学习、生活。要加强安全保卫力量配置，强化校

园内重点、要害部位的巡查，严格门禁制度，严防外来人员

进入校园。要严格遵守信息报告制度，做好信息反馈，保证

联络信息畅通。遇到突发事件和紧急情况要按规定及时上

报，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瞒报的现象。对发生事故迟报、

漏报、瞒报的，要严肃追究第一责任人和有关直接责任人的

责任。 

 

泉州市教育局 

2014 年 7 月 1 日 

 

 

 

抄送：省教育厅，市政府办公室，市综治办、市安委办。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4 年 7月 1日印发        


